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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 要 

都市設計係處理土地使用的效率以及型塑都市的風貌，藉由「都

市設計審議」之程序機制，其最終的目的在創造優良都市環境品質，

以達到居民對生活空間的需求與願景。 

107年本市共召開24次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，合計審議案件數為

148案，平均每次審議案件數達6.2案；審議通過案件地區以原台南市6

行政區居多，佔每年申請案件72%以上。依案件類型觀察，近三年以私

人建築之住宅類及住商辦混合類佔該類型53%為大宗；申請容積移入之

都市設計審議案件則呈現逐年提升，由105年審議通過核定14案、106

年22案至107年36案。 

依都市設計審議通過案件之成果統計，除綠覆面積、喬木數量，

透水面積、人行步道長度及好望角數量均呈現穩定增加外，107年度起

配合都市設計審議原則鼓勵設置屋頂及立面陽台綠化設計，審議案件

設置垂直綠化量也有增加趨勢，顯示本市已朝向人本、低碳、生態、

環保、永續家園的方向邁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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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成果統計分析 

壹、前言 

都市設計係處理土地使用的效率以及型塑都市的風貌，藉由「都

市設計審議」之程序機制，其最終的目的在創造優良都市環境品質，

以達到居民對生活空間的需求與願景。 

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制度於民國89年實施以來，也將邁入第19年，

而臺南市自民國99年底臺南縣市合併升格後，達到人口188 萬人口、

面積達2191.6531 平方公里的都市。現行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執行依

據，均屬都市計畫之細部計畫層級，其實施範圍則採局部重點的都市

發展地區為優先適用範疇，並循點狀、漸進式的過程，推動本市之都

市設計規劃與管理作業，透過都市設計審議原則(準則、規範)，以達

到管控都市設計實施地區之都市景觀風貌，貫徹都市設計之預期理想

為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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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臺南市執行都市設計審議制度 

一、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法令依據 

    ─ 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作業要點
1
 

臺南市政府為辦理都市設計審議與研究工作，改善都市環境景觀，

強化地區特色，提升都市生活環境品質而定訂本要點，並據以設置都

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及都市設計幹事會
2
。本要點並規定都市設計審議案

件以分級審議為原則，審議範圍及審議層級依都市計畫說明書規定辦

理。 

二、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授權規定 

（一）臺南市政府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
3
 

（二）各都市計畫說明書規定 

三、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 

（一）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原則
4
 

（二）各都市計畫說明書規定之都市設計準則 

（三）都市計畫授權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訂定之都市設計審議原

則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102 年 2 月 21 日府都設字第 1020156289A 號令修正 
2 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都市設計幹事會（以下簡稱幹事會），辦理都市計畫書或本要點規定

都市設計審議案件之審議、執行本會決議事項及一般行政業務並對提送都市設計審議案件，研

擬初核意見。 
3 102 年 2 月 21 日府都設字第 1020156289A 號令修正 
4 104 年 2 月 6 日府都設字第 1040037566 號函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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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臺南市 105 年~107 年都市設計審議地區案件之分類統計 

臺南縣市合併後，都市設計審議地區由原臺南市之6行政區大幅

增加，針對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地區的統計與分析，並著眼於各層級

授權範圍，透過都市設計審議案件的統計，將臺南市近3年都市設計

審議案件分類分析，以建立質性分析的量化基礎，並以行政程序之管

理機制為輔進行分類與量化分析，藉以觀察都市設計審議地區與都市

發展的成長現象，以反應其作為檢視當前管理機制之成效。各項案件

之分類統計如下： 

一、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統計 

當前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定期召開為原則，並視案件

數量調整召開會議時間，幹事會及書面變更則視申請案件即時辦理， 

105年~107年（以下稱近三年）委員會召開次數分別為105年18次、106

年19次及107年24次，呈現逐年遞增趨勢；另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，依

其授權範圍(委員會、幹事會、書面變更案)自105~107年核定通過總

計539案，包含委員會審議案件349案、幹事會審議案件123案及書面

變更核定案件67案；以各年度分析，近三年審議核定通過之都市設計

審議案件數，105年為146案，106年為178案，107年為215案，近三年

來之增加幅度為47.2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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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近三年(105 年~107 年)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召開次數及審議案件數 

  105 年 106 年 107 年 

委員會召開次數(次) 18 19 24 

審議案件數(案) 92 109 148 

平均每次會議審議案件數(案) 5.1  5.7  6.2  

資料來源：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

另由召開委員會次數及審議案件數分析，每次會議平均審議案

件數也由105年5.1案增加至107年6.2案，整體審議案件數量及召開審

議會議次數均逐年上升，在考量業務單位人力並未增加，未來將配合

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將部分非屬重要景觀地區或開發規模較小之審議

案件，由幹事會審議改為建築管理主管機關查核，以強化重點發展地

區之都市設計審議品質、減輕行政作業人力負荷及提升行政效率。 

圖1 近三年(105年~107年)召開都市設計審議會議次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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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近三年(105 年~107 年)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 

二、各行政區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分析 

現行臺南市37個行政區中，依各都市計畫說明書規定須辦理都

市設計審議地區集中於原臺南市及部分原臺南縣等18個行政區。 

就審議案件區域分析，近三年通過都市設計審議案件分布於16

個行政區，而又以安南區和安平區之申請案件較多，其中合併前原臺

南市之6行政區都審案件，均占年度申請案件數達72%以上，近三年來

安南區都審案件分別為31件、61件及65件共157件、及安平區為24件、

16件及28件共68件為大宗；原臺縣部份則以永康區22件、仁德區9件、

歸仁區12件、新營區16件、善化區35件、新市區28件等為主，從近三

年來整體統計分析得知，都市設計審議案件仍以原臺南市6區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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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105 年各行政區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 

 
圖 4 106 年各行政區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 

 
圖 5 107 年各行政區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 

中

西

區

東

區

南

區

北

區

安

平

區

安

南

區

永

康

區

仁

德

區

歸

仁

區

新

營

區

善

化

區

新

市

區

山

上

區

學

甲

區

六

甲

區

官

田

區

新

化

區

白

河

區

委員會(案) 12 11 4 6 20 19 5 3 0 4 5 3 1 0 1 1 0 0

幹事會(案) 1 0 1 4 4 12 0 0 0 0 8 3 0 1 0 0 0 0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40

45

50

案
件
數(

案)

105年各行政區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

中

西

區

東

區

南

區

北

區

安

平

區

安

南

區

永

康

區

仁

德

區

歸

仁

區

新

營

區

善

化

區

新

市

區

山

上

區

學

甲

區

六

甲

區

官

田

區

新

化

區

白

河

區

委員會(案) 6 6 10 9 12 35 6 3 5 4 6 1 2 0 0 0 0 0

幹事會(案) 0 0 4 0 4 26 2 0 0 0 5 7 0 1 0 0 0 0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40

45

50

案
件
數(

案)

106年各行政區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

中

西

區

東

區

南

區

北

區

安

平

區

安

南

區

永

康

區

仁

德

區

歸

仁

區

新

營

區

善

化

區

新

市

區

山

上

區

學

甲

區

六

甲

區

官

田

區

新

化

區

白

河

區

委員會(案) 11 5 10 13 24 45 9 3 7 8 7 7 0 0 0 0 0 0

幹事會(案) 1 0 4 2 4 20 0 0 0 0 4 7 0 0 0 0 0 0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40

45

50

案
件
數(

案)

107年各行政區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



 

7 
 

三、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類型之統計分析 

就近三年都市設計審議通過案件類型分析得知，審議通過之私

人建築類型合計346案，其中以住宅類及住商辦混合類累計審議案件

數為185案占53%為最大宗，廠房類累計111案占32%次之；近三年審議

通過之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類型合計123案，則以公有建築類累計49

案則40%、景觀及其他公共工程類累計41案33%為主。 

 

表 2 近三年(105 年~107 年)都市設計審議類型案件數                單位:案 

 

私人建築類型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類型 

住宅、住
商辦混
合 

商業及
複合設
施 

廠房
(辦)倉
庫 

私人其
他 

公有建
築 學校 醫院 

景觀及
其他公
共工程

105 年 
案件數 51 11 20 8 17 4 0 15 

106 年 
案件數 56 9 40 2 18 13 3 12 

107 年 
案件數 78 7 51 13 14 6 7 14 

累計 
案件數 185 27 111 23 49 23 10 41 

合計 
案件數 346 123 

資料來源：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
 

另以各年度審議案件類型分析，近三年審議類型案件除住宅類、

住商辦混合類略有成長趨勢外，廠房類則由105年審議通過20案大幅

度成長至107年審議通過51案，主要係因臺南市政府新完成開發之新

吉工業區積極進行招商及廠商進駐有關。透過年度都市設計審議案件

分布及類型之統計分析，可以了解案件仍集中於都市化較高地區，並

以住宅及住商辦混合類型開發居多，另外廠房類也有增多趨勢，明顯

反映出臺南市房地產市場穩定成長，並配合工業區開發建設時程，積

極鼓勵加速設廠進度，以期能帶給市民更優質的居住環境品質及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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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產業經濟發展。 
 

 
圖 6 近三年(105 年~107 年)都市設計審議私人建築類型比例 

 
圖 7 近三年(105 年~107 年)都市設計審議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類型比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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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應出臺南市房地產市場穩定成長；另依據容積移入案件所在行政區

來看，申請容積移入案件分配位置較為集中，未來移入的容積與人口

數，是否會產生公共設施需求提高但服務水準降低之問題，則需長期

觀察，並適時檢討都市計畫之公共設施分配。 

 

圖 8 近三年(105 年~107 年)容積移入之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 

 

 

圖 9 近三年(105 年~107 年)各行政區容積移入都市設計審議案件數量分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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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都市設計審議核定成果概況 

透過歷年審議通過案件之成果統計，綠覆面積、喬木數量，透

水面積及人行步道長度均呈現穩定增加，好望角設置數量則由105年

新增69處、106年新增85處、107年新增達95處；另107年度起配合都

市設計審議原則鼓勵設置屋頂及立面陽台綠化設計，屋頂綠化面積達

8,073平方公尺，立面陽台綠化面積達5,600平方公尺，審議案件設置

垂直綠化量也有增加趨勢。 

表 3 近三年(105 年~107 年)都市設計審議成果 

 

綠覆面積

(㎡) 

喬木數量

(株) 

透水鋪面

面積(㎡)

人行步道

長度(m)

好望角

(處) 

屋頂綠化

面積(㎡) 

立面陽台綠

化面積(㎡)

105 年度 541,894 8,422 591,915 9,594 69 -- -- 

106 年度 335,882 8,461 326,357 25,380 85 -- -- 

107 年度 

(截至 108.4.30 已

核定案件) 

849,761 18,190 911,001 23,313 95 8,073 5,600

資料來源：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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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
臺南市都市設計管制事項係於都市計畫地區依據說明書訂定規

範，也是作為臺南市整體都市規劃體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份，透過都

市設計審議機制，在土地使用功能效率及未來的整體發展遠景下，強

化都市紋理、開放空間串連與美化，有助提升都市整體競爭力及都市

環境品質。本專題以近三年都市設計審議通過案件統計，來檢視臺南

市於民國105年~107年間辦理都市設計審議案件的量化資料，透過呈

現各數值的量化指數來反應其都市設計管理與發展的程度，未來建議

透過長時間的資料蒐集及分類統計，其結果或可提供作為進一步轉換

為可以計算或評量針對某些地區都市開發成長其質與量分配狀態的

基礎資料，作為未來政策研擬之參考建議，以作為台南市朝向人本、

低碳、生態、環保、永續家園目標邁進。 


